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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 水质安全保障

9.1.1  供水厂必须建立水质预警系统，应制定水源和
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完善应急净水技术与设施，并
定期进行应急演练；当出现突发事件时，应按应急预案
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。

9.1.2  当发生突发性水质污染事故，尤其是有毒有害
化学品泄漏事故时，检验人员应携带必要的安全防护装
备及检验仪器尽快赶赴现场，立即采用快速检验手段鉴
别、鉴定污染物的种类，给出定量或半定量的检验结
果。现场无法鉴定或测定的项目应立即将样品送回实验
室分析。应根据检验结果，确定污染程度和可能污染的
范围，并及时上报水质检验情况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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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.3 在水源水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期间，供水厂应根
据实际情况调整水质检验项目，并增加检验频率。

9.1.4  供水厂进行技术改造、设备更新或检修施工之
前，应制定水质保障措施；净水系统投产前应严格清洗
消毒，净水质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9.1.5  供水厂直接从事制水的水质检验的人员，必须
经过卫生知识和专业技术培训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
检，并持证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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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  制水生产工艺安全

9.2.1  为满足连续安全供水的要求，供水厂对关键设
备应有一定的备用量，设备易损件应有足够的备用备件
。

9.2.2  制水生产工艺应保证出厂水水质的安全，并应
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 供水厂根据各自的水源流域内可能的污染源，制定
相应的水源污染时期的水处理技术预案。

2  供水厂具备临时投加粉末活性炭和各种药剂的应急
设备与设施，落实人员技术培训和相关物料储备。

9.2.3  供水厂应针对地震、台风等自然灾害和大面积
传染病流行等突发事件，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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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氯气、氨气、氧气及臭氧使用
安全

9.3.1 供水厂为加强气体的安全使用管理，应建立相
应的岗位责任制度、巡回检查制度、交接班制度、气体
投加车间的安全防护制度和事故处理报告制度。
9.3.2  供水厂使用各类气体前，应按规定到安全监管
部门办理相关许可证件。
9.3.3  供水厂使用的高压气体钢瓶应符合国家有关监
察的规定。
9.3.4  氯气、氨气、和氧气的运输，应委托给具有危
险品运输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
的规定。
9.3.5  氯气、氨气钢瓶的进、出库应进行登记。当气
瓶外观出现明显变形、针型阀阀芯变形、防震圈不全、
无针形阀防护罩时应拒绝入库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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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.6  氯气、氨气的使用应先进先出。气体库内钢瓶
应按照使用情况分别挂上“在用”、“已用”和“待用
”标志，并分区放置。钢瓶必须固定，防止滚动和撞击
。

9.3.7  待用氯瓶的堆放不得超过两层。投入使用的卧
置氯瓶，其两个主阀间的连线应垂直于地面。

9.3.8  对氯气、氨气阀门，气体输送管道系统阀门，
法兰以及接头等部位应经常进行泄露检查。

9.3.9  使用氯气的供水厂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氯气
安全规程》GB 11984 的有关规定配备防护和抢修器材
。使用其他气体也应配备相应的防护和抢修器材。

9.3.10  投加氯、氨、臭氧的车间应安装有气体泄漏报
警装置，并应定期检查。

9.3.11  加氯车间应安装与其加氯量相配套的泄氯吸收
装置，并应定期检查吸收液的有效性及机电设备的完好

性。加氨间应安装氨气泄漏时的吸收和稀释装置。
中
国
城
镇
水
网

ww
w.
ch
in
ac
it
yw
at
er
.o
rg



9.3.12  氧气气源设备的四周应设置隔离区域，除氧气
供应商操作人员或供水厂专职操作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
得进入隔离区域。

9.3.13  距氧气气源设备30M半径范围内，严禁放置易
燃、易爆物品以及与生产物无关的其他物品，不得在任
何储备、输送和使用氧气的区域内吸烟或有明火。当确
需动火时，应做好相应预案；动火作业前，应监测作业
点空气中的氧气浓度，作业期间应派专人进行监管。

9.3.14  所有使用氧气的生产人员在操作时必须佩戴安
全帽、防护眼罩及防护手套。操作、维修、检修氧气气
源系统的人员所用的工具、工作服、手套等用品，严禁
沾染油脂类污垢。

9.3.15  氧气及臭氧设备的紧急断电开关应安装在氧气
及臭氧车间内生产人员易于接近的地方。

9.3.16  氧气以及臭氧输送投加管抗应避免与液氯、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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氨、混凝剂等投加管坑相通，同时应防止油脂及易燃物
漏入管坑。

9.3.17  氧化气体投加车间应配备急救医药用品和设
施。

9.3.18  氯气使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氯气安全规
程》GB 11984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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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二氧化氯及次氯酸钠使用安全

9.4.1  对稳定性二氧化氯、生产原料中的氧化剂、酸
和次氯酸钠溶液等，应选择避光、通风、阴凉的地方分
别存放。

9.4.2  稳定性二氧化氯及其生产原料、次氯酸钠溶液
等的运输工作应由具有危险品运输资质的单位承担。

9.4.3  反应器、气路系统、吸收系统应确保气密性，
并应防止气体逸出。对二氧化氯生产设备应定期进行检
修，同时应使生产环境保持通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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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5 电气安全

9.5.1 电气工作人员应执行现行行业标准《电业安全工
作规程》DL 408的有关规定。 《电力安全工作规程》

9.5.2  变电站、配电室应建立岗位责任、交接班、巡
回检查、倒停闸操作、安全用具管理和事故报告等规章
制度。并应做好运行、交接、传事、设备缺陷故障、维
护检修以及操作票、工作票等各项原始记录。

9.5.3  变电站、配电室应具备电气线路平面图、布置
图、隐蔽工程竣工图以及一、二次系统接线图等有关技
术文件。

9.5.4  试验周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电业安全工作
规程》DL 408的有关规定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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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5.5 变电站、配电室安全用具必须配备齐全，并应保
证安全可靠地使用。变电站、配电室应设置符合一次线
路系统状况的显示装置、操作模拟板或模拟图、微机防
误装置、微机监控装置。
9.5.6  值班人员应定时进行高压设备的巡视检查。
9.5.7  高压设备巡视检查中应遵守现行行业标准《电
气安全工作规程》DL 408的有关规定。倒闸操作必须符
合现行行业《电气安全工作规程》DL 408的有关规定。
9.5.8  当高压设备全部或部分停电检修时，必须遵守
工作票制度，工作许可制度，工作监护制度，工作间
断、转移和终结制度；必须按要求在完成停电、验电、
装设接地线、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拦等保证安全的技术
措施后，方可进行工作。
9.5.9  高压设备和架空线路不得带电作业。低压设备
带点工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，并应经主管
电气负责人批准，同时应设专人监护。
9.5.10  遇有五级以上大风以及大雨、雷电等情况，应
停止架空线路检修作业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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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5.11  电气设备试验、二次回路上的操作及电力电缆
敷设、维护和检修，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电气安全
工作规程》DL 408的有关规定。

9.5.12  临时用电或施工用电，必须符合国际按现行标
准《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》DL 5009.3的有关规定。

9.5.13  当架空线路进行检修时，供水厂变电站、配电
室中的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电气安全工作规程》
DL 408的有关规定；检修人员必须按照本规程第9.5.8
条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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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条文说明

9  安全

9.1  水质安全保障

9.2  制水生产工艺安全

9.3  氯气、氨气、氧气及臭氧使用安全

9.4  二氧化氯及次氯酸钠使用安全

9.5  电气安全

中
国
城
镇
水
网

ww
w.
ch
in
ac
it
yw
at
er
.o
rg



9  安全

安全生产对城镇供水厂来说极为重要，特别是在当前供
水安全问题已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，
水厂的安全运行也是这次修订工作的重点，原《规程》
只是从严重威胁安全运行的氯、氨使用及电气安全等方
面做了规定。修订后的《规程》安全部分增加了水质安
全保障、制水生产工艺安全，增加了氧气、臭氧、二氧
化氯、次氯酸钠等安全规定的内容，并在使用和存储方
面都有详细的规定，每一条对保证供水安全都十分重
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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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 水质安全保障

9.1.1  该条为强制性条款，主要依据是国务院《国家
突发性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。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
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1  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机
制；2  突发事件的监测与预警；3  突发事件信息的收
集、分析、报告、通报制度；4 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技
术和监测机构及其任务；5  突发事件的分级和应急处
理工作方案；6  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理措施；7  应急供
水设施、设备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度；8  突
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。

9.1.5  该条为强制性条款，主要依据是卫生部和建设
部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。凡患有痢疾、伤
寒、病毒性肝炎、活动性肺结核、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
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和病原携带者，不得在
供水厂直接从事制水和水质检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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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  制水生产工艺安全

9.2.3  该条为强制性条款，主要依据是国务院《国家
突发性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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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  氯气、氨气、氧气及臭氧使
用安全

9.3.1  本条明确了气体车间应建立、健全规章制度，
目的主要是为了严格管理，确保安全，因此对工作岗位
需要建立的最基本的“五项制度”做了原则规定。由于
全国供水厂的供水规模、运行方式、设备、设施繁简的
不同，其制度、规程的内容也不相同，因此要根据本厂
的实际和特点，加以健全和完善，使岗位明确职责，做
到办事有程序，操作有规程，工作有标准。

安全生产制度应包含高压气瓶的入库验收及使用、
投加系统定期检修、突发事件应急措施等内容。供水厂
应根据以上制度，建立各种原始记录表格，由运行人员
做好日常运行记录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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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体投加车间还应建立运行记录、交接班记录、维护
检修记录、高压钢瓶登记使用等各项原始记录。这些记
录是反映岗位工作基本情况的第一手资料，通过日常原
始记录的积累、统计和分析，达到合理使用原材料，发
现使用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，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
排除。当设备、设施发生异常或故障时，也利于分析原
因和责任。

9.3.2 、9.3.3 、9.3.5  这几条是强制性条款，主要依据
为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》
（质技监局锅发[2000]250号）的要求。

9.3.4  危险品运输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道路运输危险
货物车辆标志》GB 13392、《汽车运输、装卸危险货
物作业规程》JT618和《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》JT 
617的规定。

9.3.7 、9.3.9  为强制性条款，主要依据为《氯气安全
规程》GB 11984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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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.8 检查氯气有无泄漏，可以用氨水观察有无雾态氯
化铵生成，检查其他气体可以使用洗衣粉或者肥皂溶
液，观察在涂抹处有无气泡产生。

9.3.11  为强制性条款，供水厂要安装符合环保要求
的，以铁一氯化亚铁为吸收物质或氢氧化钠中和的氯气
吸收装置，并按照使用说明，定期检验吸收液的有效
性。

9.3.12 、9.3.13 、9.3.14 、9.3.16  为强制性条
款，依据国家《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消防安全监督管
理办法》和《爆炸危险品场所安全规定》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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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  二氧化氯及次氯酸钠使用安全

9.4.1  该条为强制性条款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院令 第344号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确定。二氧
化氯、次氯酸钠、亚氯酸钠均属于强氧化剂，应储存在
避光、通风、干燥的室温环境里。不得与易燃物、可氧
化物质（有机物）及还原剂共储共运。

9.4.3  为强制性条款，工业上二氧化氯的制备一般采
用由亚氯酸钠或亚氯酸钠在过量浓盐酸的介质中反应制
取的。如盐酸投加过快，会导致二氧化氯的生成速度加
快。这样会造成反应液中二氧化氯的过饱和状态，而使
二氧化氯逸出到空气中，同时，反应系统气相压力超过
反应器承压极限时，还会发生爆炸事故。

此外，亚氯酸钠必须配成一定浓度的溶液，不能将
盐酸直接与固体原料接触，否则会因剧烈反应而产生爆
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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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5  电气安全

9.5.2 、9.5.6 、9.5.8 、9.5.10 为强制性条款，电
气安全中所有强制性条款其主要依据为《电业安全工作
规程》DL 408的要求。

9.5.5  为强制性条款，操作模拟板（模拟图或微机防
误装置、微机监控装置）要明确展示供电方式与电气设
备的相互连接状态，作为实际操作前的预演示，防止误
操作。

9.5.9  为强制性条款，本条规定了高压设备及架空线
不准带电作业，主要是由于供水厂没有技术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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